
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向董事长提供借款 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 1号：

关联交易》、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华夏久盈

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或“华夏久盈”）

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近期，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

司”）组织公司全体员工团购国韵村住房，为协助员工快速

完成团购住房首付款筹集，公司向购买房屋的二级部门负责

人及以上员工提供短期周转借款，其中我司董事长丁德胜先

生借款金额 499万元。 

二、关联方（交易对手）基本情况 

丁德胜，男，1993 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，经济师。1993

年至 2004 年 11月就职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，历任董事

会办公室、知识产权办、法律部相关领导职务；2004 年 11

月至 2015 年 4 月担任潍坊科微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；2015

年 4 月起担任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，现任

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。 

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1、借款期限及利率 

（1）期限：两年 

（2）利率：第一年 5%，第二年 6.5% 

2、还款安排 

（1）2018年 12月 31 日前累计偿还借款本金金额不低于

借款金额的 30%； 

（2）2019年 12月 31 日前累计偿还借款本金金额不低于

借款金额的 80%； 

（3）借款到期日偿还全部剩余借款本金； 

（4）每次归还借款本金时将相应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清偿。 

3、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协议生效条件：《员工借款协议》签署盖章并于实际放

款之日生效。 

生效时间：2018年 4 月 23日 

履行期限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

行完毕止。 

   4、增信措施 

    本次交易由公司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仲长昊先生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5、交易目的及影响 



本次交易为协助员工购房提供周转借款，该交易不会对

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交易双方遵循诚信信用、公平合理的原则，以不偏离市场

独立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价格予以确定，确保关联交易的价

格合理，切实维护交易各方的利益。 

四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本次关联交易前，本年度我司与丁德胜先生关联交易金

额为 0亿元；本次交易后，本年度我公司与丁德胜先生累计

关联交易金额为 499 万元人民币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该笔一般关联交易于 2018年 3 月 13日经我司投

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9日经我司关联

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以现场

会议方式审议，全票通过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报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同时，我司将根据监管的要



求，在公司网站和中国保险业协会网站进行披露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5日 


